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苏大材化﹝2021﹞6 号 

                                                                    
 

关于印发《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实

验室安全管理条例》的通知 

 

各学院、系、中心、办公室：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

业经学部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2021 年 9月 14日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实验室安全

管理条例 

为了加强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使安全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具体化，确保师生

的人身安全及学校的财产安全，经学部研究，特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请大家

遵照执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全体师生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思想，增强安全意识，接受安全教育，学习安全知识。做到安全教育到人，

安全工作责任到人。 

第二条  学部成立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由学部行政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会

主任。委员会负责安全督查、事故认定、奖惩建议，并提交学部党政联席会议讨论

决定。 

第三条  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学部每年都应与实验教学中心、各课题组安全

责任人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状。同时鼓励安全责任人与本实验室的教师与学生签订

安全责任状。 

第四条  构建安全管理网络。学部安全责任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将实验室安

全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将安全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同时列入学部工作计划，同

时布置，加强检查，及时总结评比。各学院负责人和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有责任和义

务主动协助学部领导抓好实验室安全卫生工作。 

（一）学部和各实验室必须分别指定安全员，组成由学部和实验室组成的联动

督查体系，负责实验室安全卫生督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提出整改意见，同时要

求相关实验室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 

（二）实验室应接受各级安全机构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指导，并及时纠正

违规现象和消除安全隐患等。 

（三）各实验室实行值班制度。特别要加强晚上和节假日值班、巡视和指导。 



 

（四）学部各院系安排教师对各自院系实验室进行每周检查，以《高等学校实

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为依据，将检查结果汇总至学部实验室管理办公室。 

（五）学部全部教师、各类学生以及外来合作人员必须接受安全培训，经考试

合格方能进入实验室。 

第五条  制定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各实验室的安全员具体负责指挥意外事故发

生时的人员疏散、指挥现场抢险救援以及负责清点人数，确保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后

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第六条  学部师生员工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对安全工作作出贡献者

进行奖励；对违章违纪者和造成事故者给予惩处。 

第二章  安全规范 

第七条  实验室是开展实验教学和科研的专用场所，不得用于与此无关的活动。 

（一）严禁在实验室内烧饭、做菜。严禁在实验室干燥箱内烘烤食物和易燃易

爆物品。不准在实验室内饮食。 

（二）严禁在实验室及其实验楼公共场所吸烟或吸游烟。 

（三）任何人不得擅自在实验室留宿。因特殊情况不能在关门时间按时离开实

验室的师生，须事先与物业管理人员沟通。夜间实验及过夜实验按照《材料与化学

化工学部夜间实验及过夜反应相关规定》执行。 

（四）严禁在实验室内用耳机听音乐、玩游戏或在电脑上观看与实验内容无关

的视频。 

（五）未经允许，非本学部教工和学生一律不得进入本学部实验室。外来人员

需进入学部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的必须向学部提出申请并获得同意，提交《外来人

员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备案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该外来人员的安全管理由所在实

验室负责。 

第八条  必须严格控制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存放量，每间实验室（50 平方米）

的存放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 20 升（或公斤）或 24 小时使用量。定期清理过期药品，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原则上只许临时存放 24 小时使用量，剩余危险化学品确因工作需

要必须保留在实验室的，应配备规范的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柜，其最长存储年限不

得超过一年。 



 

第九条  化学试剂必须存放规范。不得将试剂瓶放在窗口，避免光直射而引起

物品变质、受热后发生反应或阳光聚焦引燃等；不得将试剂瓶放在地上；柜中的试

剂均必须贴有规范的标签，每个试剂柜门上应贴有柜内试剂清单；实验室存放化学

品的容器应密封，试剂储藏室应有排风装置。 

第十条  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相关条例和规定购置、

存放、使用。严禁私自购买。剧毒品必须严格执行双人收发、双人记帐、双人双锁、

双人运输、双人使用的“五双”制度。 

第十一条  实验室内的废液或废物必须按学校规定分类收集、集中处理。  

（一）严禁溶剂桶、废液和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废物（如废弃的层析硅胶）倒入

生活垃圾桶； 

（二）严禁废液、溶剂以及其它杂物倒入下水道； 

（三）废弃玻璃应与普通废物分开收集；针头应用锐器盒收集； 

（四）用过的试剂瓶、反应瓶以及其它装有易挥发或有害液体的玻璃器皿等，

应按规定回收，且必须确保容器中液体已经清理干净。 

（五）需要加工的玻璃仪器，必须将仪器中的液体清理干净、确保无害。 

第十二条  规范实验室用气的安全管理。 

（一）实验室存放的各类气体钢瓶，必须固定就位，确保安全。 

（二）凡是在教学、科研活动中需要用到氢气、一氧化碳、氯气、乙炔等危险

性大的气体钢瓶的，购买前须办理申请手续，项目负责人必须出具书面的安全措施

并与学部签订安全责任状，经学部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购买。 

（三）不得私自更改、拆除、增加天然气管道。应定期更换煤气软管，以防止

老化而引发事故。 

第十三条  加强实验室水、电的安全管理。 

（一）冷凝水通水管的各个连接处须采取有效的固定措施。通水管必须完好，

老化的通水管必须及时更换，防止漏水事故的发生。 

（二）严禁使用有安全隐患的电线（如花线、老化电线等）；插座、拖线板等

须使用“3C”认证的用电产品。 

（三）严禁电器负荷过载使用。 

第十四条  规范实验操作，加强实验安全防护。 



 

（一）应熟悉所涉实验的危险性，实验时应加强安全防护，实验室须配备防护、

应急救治用品。 

（二）进入实验室必须穿清洁卫生的实验服，必要时做好防护应急措施。 

（三）进入实验室不得穿裙子、西装短裤、拖鞋、凉鞋等，不得戴隐形眼镜，

长发应盘起扎紧，以防止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四）晚间和节假日做实验时，须有两人以上同时在场，不得一个人在实验室

做实验。凡有过夜反应的，必须加强水、电、气等的使用安全措施。 

（五）危险程度比较大的实验操作不得在晚上进行。 

第十五条  加强实验室防火、防爆、防盗工作。各实验室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排除隐患，落实安全措施，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及时疏散人员，保护现场，逐级上报，并坚持“三不放过”原则（ 处理

事故时，坚持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教育不放过，没

有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不放过），协助学校和学部查处。 

第十六条  保持实验室整洁有序，避免实验室脏乱现象。 

（一）空试剂瓶、纸板箱、木箱、塑料泡沫等必须及时清理，消除安全隐患。 

（二）保持实验室安静，严禁大声喧哗。 

（三）不准随地吐痰、乱抛纸屑杂物。 

（四）不准在走廊等公共场所堆放杂物。 

（五）实验室门上的安全观察窗玻璃不得有任何遮盖物。 

第十七条  为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必须加强安全教育，强化

安全意识。 

（一）加强消防安全教育，配备足量的消防器材。所有教师和学生对实验室附

近所有的消防灭火器材的位置、灭火性能、灭火方法要有足够的了解。 

（二）材化部新入学的各类学生必须参加系统的实验室安全教育，且安全知识

考试合格者方能有资格进实验室。各级各类学生必须自觉学习安全知识，每学期必

须参加学部统一组织的安全知识考试，合格者方能进行学籍注册。 

（三）教师在指导学生实验课、科学研究时，必须进行严格的安全教育和给予

正确的实验指导，以确保学生已掌握安全正确的实验操作规范。同时，教师应加强

对学生平时的安全教育和监督。在开展科研工作前，必须对所开展研究的安全性，

http://www.baidu.com/link?url=3_bfD39ymQdvm1RuZLu7VXPuylXTO-62nob85_3LN6mTweFHI8ZH5j8xVZggKLSM3lZWhsKSqMgu2KJDvhh6v-tbEYC9Mj_igRxA21iY1RC
http://www.baidu.com/link?url=3_bfD39ymQdvm1RuZLu7VXPuylXTO-62nob85_3LN6mTweFHI8ZH5j8xVZggKLSM3lZWhsKSqMgu2KJDvhh6v-tbEYC9Mj_igRxA21iY1RC


 

对所购买、领用的各类化学药品的危险性及发生问题后应该采取的救护措施有充分

的了解，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第三章  奖惩 

第十八条  学部设立年度安全奖，凡在本年度中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定，无安

全事故发生的，经年终考核可获得全额年度安全奖。年度安全奖的额度视学部收支

情况由学部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教师和学生实行必要的惩处，并勒令在规定时间内

整改。对屡教不改的，将给予纪律处分。 

对违规的教师实行经济处罚、取消评奖评优资格、取消职称晋升和岗位评聘资

格等处罚。  

学生采用学年扣分制。累计扣 1-2 分者，以批评教育为主；累计扣 3-4 分者，

视情节停止该生使用测试平台和关停所在实验室 1 周；累计扣分满 5 分者，取消该

生评优评奖，视情节停止该生使用测试平台和关停所在实验室 2 周以上，学部通报

批评。以上所有处罚节假日不计在内。对扣满 5 分后再犯的学生将视情节加重处罚

力度。 

第二十条  对违反第七条第一、二、三、四款的学生扣 2 分，违反第五款的扣

4 分。所在实验室的指导教师视情节扣除部分年度安全奖。 

对违反第七条第二款的指导教师视情节扣除部分年度安全奖。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第八、九、十、十二条的，实验室停止开放直至达到整改

要求。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第十一条第一、二款的学生扣 5 分，指导教师扣除全部年

度安全奖。对违反第十一条第三、四、五款的学生扣 2 分，指导教师扣除部分年度

安全奖。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第十三条的学生，视情节扣 1-2 分。如发生漏水漏电漏气

事故，视情节学生扣 3-5 分，给予指导教师通报批评以上处分，并扣除部分或全部

年度安全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第十四条中第一款的整改，违反第二、三款的学生扣 1 分，

违反第四、五款的学生扣 2 分。指导教师应责令学生纠正，如有不听劝告者，教师

有权停止该学生的实验并勒令其离开实验室。 



 

对违反第十四条中第二、三款的指导教师视情节扣除部分年度安全奖。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第十六条的，学生每一款扣 1 分，指导教师视情节扣除部

分年度安全奖。 

第二十六条  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将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

视情节给予指导教师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基本合格，全额扣除本年度安全奖，取消下

一轮岗位评聘和职称晋升的资格等处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将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

除公职并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于违反安全条例造成事故的学生，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以上处

分并处罚款，取消评奖评优资格。情节特别严重的将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并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以上所涉及实验室包括科研实验室和实验教学实验室。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如本条例与上级有关文件冲突的，按上级文件执行。 

第三十条  本条例解释权在学部党政联席会议。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试行）》（苏大材化[2013]13号）同时废止。 

 

 


